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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马士江 王凤荣） 近日，由河北省临西县检察院提起的
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宣判。法院依法判
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7000 元，缓刑一年，且没收违法所
得 500 元，并判处李某在缓刑期内不得从事与食品相关的经营活动；同时判令
李某缴纳赔偿金 3.5 万元，用于消费者公益事业，并在省级媒体公开向社会赔
礼道歉。

2020 年 9 月，马某在微信朋友圈内看到王某售卖的减肥胶囊，并通过微信
购买了 2 瓶，收货后马某发现该胶囊既无生产厂家，也无药品生产批号，马某遂
到公安部门举报。经调查发现，该药为临西县居民王某制售。2020 年 10 月，王
某被警方捉拿归案。经检测，该减肥胶囊内含西药成分西布曲明。西布曲明是
我国明令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的减肥药。

王某添加的违禁品从何而来？经侦查后确认，王某系从李某处购买西布曲
明。2020 年 8 月，为了盈利，王某在网上寻求购买西布曲明时，联系上了李某。
李某经营的网店本没有该药品，但李某通过其他渠道，找到卖家（在逃），然后与
卖家以隐蔽见面的方式，现场支付了 3000 元现金，购买到了 500 克的西布曲明，
随后，李某给王某发了一条“结冷胶”的商品链接，并将价格改为 3500 元。王某
当即下单，次日，李某通过快递的方式将西布曲明发送给了王某。

2021 年 1 月，临西县检察院以王某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提起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6 月，法院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2 万
元，追缴非法所得 6400 元，民事公益诉讼赔偿金 6.4万元。

法院认为，李某为获取利益，明知西布曲明是国家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的
西药仍在网上出售给王某，对王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起到帮助作
用，同样构成犯罪，遂作出前述判决。

制售违禁药品 双双受到刑罚

□本报通讯员 梁军 潘宇

一位企业家，向检察院提
交一份撤案申请书，牵扯出一
桩陈年旧案……

多年前的一次配合调
查留下了涉罪记录

2021 年 9 月，广西壮族自
治区贺州市某公司的总经理李
某被推荐为贺州市钟山县政协
委员。这对李某来说本是一件
值得高兴的事情，在管理好企
业 的 同 时 ， 也 能 发 挥 自 身 优
势，更好地服务社会。但让李
某不知所措的是，在政审过程
中，按照程序需要公安机关出
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然而
公安机关查询显示，李某涉嫌
一起投放危险物质罪案件。

“ 收 到 这 个 结 果 的 那 一
刻，我只觉五雷轰顶，怎么也
想不明白，我一直遵纪守法，
并未做过任何违法事情，怎么
会涉嫌犯罪？”许久，李某回
想起自己曾在多年前配合过公
安机关调查，但当时并未被追
究刑事责任，也未受到过其他
处罚。凭借模糊的印象，他依
稀记得公安机关曾给他做过一
份笔录。这么多年过去，他对
此也没当回事，生活、工作还
是照常。但因此事不仅无法当
选政协委员，多年积累的声誉
也受到影响，更可能因此错过
许多生意机会。为弄清楚事情
真相，2021 年 12 月 13 日，李
某来到贺州市平桂区检察院，

向检察官反映了他的情况，并
提交了撤销案件申请书。

接案后，承办检察官调取卷
宗材料，并要求公安机关出具李
某的违法犯罪记录。经查，李某
确实存在一条“2015 年，某村鱼
塘被投放危险物质案”的犯罪前
科记录。但查阅卷宗后发现，该
案的嫌疑人另有其人，是时任李
某公司的门卫侯某，而整个卷宗
未将李某列为嫌疑人，李某仅作
为证人出现。为什么公安机关还
要将他列为嫌疑人？

两个农药瓶让他们成
为嫌疑人

为弄清案情真相，承办检
察官带着疑惑，到该村寻访当
年的当事人。

经调查，2015 年 4 月，平桂
区望高镇某村村民赖某等人发
现，他们所承包的鱼塘出现大
量鱼苗死亡现象，怀疑是距鱼
塘三四公里外的李某公司排污
或者其他行为所致，赖某等人
多次到李某公司讨要说法。4 月
30 日晚，李某公司门卫侯某受
李某指示，到该鱼塘查看情况，
其间被赖某等 10 余名村民发
现并围住，恰好此时侯某手中
持有两个除草剂瓶子，赖某等
人 便 怀 疑 侯 某 是 投 毒 的 嫌 疑
人，遂报警，侯某被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

在 案 证 据 证 实 ， 立 案 告
知、传唤、强制措施等均指向
侯某，公安机关并未向李某制
发立案决定告知书，也从未对

他采取强制措施。那么，为何
会有李某的犯罪记录？

承办检察官在侯某的供述
里发现了线索，侯某被抓获后
曾供述其系受李某指示使用被
扣查的瓶子到鱼塘投毒。

公安机关是否因此将李某
列为嫌疑人？承办检察官向公
安机关制发要求说明立案理由
通知书后，公安机关的答复肯
定了检察官的猜测。

但 事 情 并 没 有 那 么 简
单 ， 因 为 侯 某 作 出 该 供 述
后 ， 从 第 二 份 笔 录 开 始 便 否
认 了 该 说 法 ， 随 后 多 份 笔 录
均 保 持 了 一 致 的 供 述 ： 因 为
鱼 塘 已 经 出 现 死 鱼 ， 李 某 指
示 他 到 鱼 塘 查 看 情 况 ， 所 查
获 的 两 个 瓶 子 是 他 刚 从 地 上
捡 起 来 的 空 瓶 子 ， 并 未 向 鱼
塘 投 放 任 何 物 质 ， 鱼 塘 的 鱼
死亡与他没有关系。

正 是 侯 某 前 后 不 一 致 的
指 认 ， 让 公 安 机 关 陷 入 了 两
难 ， 已 经 将 李 某 列 入 了 嫌 疑
人 名 单 ， 但 因 为 证 据 不 足 无
法 继 续 侦 查 。 这 也 正 是 公 安
机 关 认 为 李 某 涉 嫌 犯 罪 但 却
未被立案的原因。

鱼苗死亡原因改变了
“投毒案”走向

承办检察官又走访了原立
案 侦 查 的 派 出 所 、 讯 问 了 侯
某、询问了李某，结合走访鱼
塘周边村民掌握的情况，梳理
出该案关键点：一是侯某是否
存在向鱼塘投放危险物质的行

为？二是李某公司排污是否导
致鱼塘死鱼，是否构成刑事犯
罪？作为总经理的李某是否需
要负刑事责任？

真相需要证据来支持，此
案中所有关键点都指向检验报
告。公安机关侦查的过程中已
经对侯某手中的两个瓶子、鱼
塘水分进行了取样送检，并已
形成检验报告。报告表明，从
侯某处扣押的两个瓶子其中一
个并不存在任何危险物质，另
一 个 瓶 子 检 测 出 乙 草 胺 成 分

（除草剂），但鱼塘水样均未检
测出任何危险物质。这表明，
侯某当时不存在使用瓶子向鱼
塘投毒的行为。

那么，鱼塘大量鱼苗死亡
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通过对在
案证据的梳理，检察官发现，
有充分的证据证实，在鱼塘死
鱼现象发生前，突如其来的暴

雨导致李某公司废水沉淀循环
池中的废水外溢，流向鱼塘导
致鱼塘出现死鱼。但这一过程
是否存在犯罪事实呢？检察人
员认为，鱼塘死鱼是因为突下
暴雨这个不可抗力因素导致，
而非人为因素导致，这属于双
方之间的民事侵权纠纷，不构
成犯罪，作为公司总经理的李
某对此亦无需负刑事责任。而
且事发后，在当地政府的协调
下，李某公司向鱼塘承包人支
付了 21 万余元的赔偿款，双
方之间的民事纠纷已了结。

鉴 于 上 述 查 明 的 事 实 ，
2021 年 12 月 30 日，承办检察
官 向 公 安 机 关 制 发 通 知 撤 销
案 件 书 ， 要 求 公 安 机 关 撤 销
本 案 。 次 日 ， 公 安 机 关 根 据
撤 案 通 知 书 对 全 案 进 行 了 撤
案 ， 并 消 除 了 李 某 、 侯 某 的
涉案记录。

多年后，事业蒸蒸日上的他突然发现，那件已经淡忘的旧
事竟然一直作为他的人生污点留存在公安机关的卷宗中……

洗脱企业家背了多年的嫌疑

□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鲍莉

干了 10 余年有害身体健康的
工 种 ，申 请 提 前 退 休 的 庞 华（化
名）却吃了“闭门羹”。直到找上检
察院，经抗诉监督，人社局认可庞
华从事有毒有害工种已满 8 年，补
发了 6年退休待遇 18万余元。

申请提前退休被拒

1980 年底，庞华到锅厂上班，
成为一名工人。5 年后所在单位与
电缆厂合并，庞华于 1991 年 3 月
被调到电缆车间，从事“挤橡”工
作（也叫橡皮绝缘电缆工，属于有
毒有害工种），一直干到 2004 年厂
子破产。

2015 年 5 月，满 55 周岁的庞
华申请提前退休。人社局审查了
庞华的职工档案材料，认为形成
于 1993 年的《企业职工档案工资
审批表》只能证明 1992 年庞华干
的工种是“挤橡”，无法证明其他
年份庞华还在这个工种上；而电
缆厂工资发放名单中只能证实庞
华在电缆车间工作，也没法认定
其工种。最终，人社局认定庞华从

事有毒有害工种的年限仅为 1 年，
没有批准庞华的提前退休申请。

2016 年 8 月 ，庞 华 提 起 行 政
诉讼，法院经审理，最终判决驳回
了庞华的诉讼请求。

“工资审批表”暗藏玄机

庞华不解，事实摆在那，怎么
就得不到认同？2019 年 8 月，他
来到徐州市检察院诉说了自己的
遭遇。了解案情后，检察官发现
问题的关键就出在工资审批表等
档案上。

当时的职工工资变动登记政
策是怎样的？带着这个问题，检察
官找到了人社局专门负责退休审
批工作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以
前 企 业 职 工 工 资 表 都 是 每 年 一
张，能够详实记录工种及工资调
整情况。到了 1991 年，国家推行企
业职工工资改革，变成每人一张
总表，表头登记职工基本信息，包
括姓名、性别、工种等内容，下面
设置工资变动栏，哪年变动就进
行登记。只要工种不变动，一张表
记录到底。

如此说来，庞华档案中仅有
一张《企业职工档案工资审批表》

记载他从 1991 年至 1999 年工资
上调情况，而其他内容一成不变，
代表着工种也没发生过变化。

为了进一步扎实证据，检察
官还对庞华曾经的同事进行调查
取证。电缆车间原负责人告诉检
察官，庞华自 1991 调入电缆车间
以来，一直工作到厂子破产，都没
有换过岗位。并且电缆车间除了
梳丝、电工两个工种，其他全部为
有害身体健康的工种。而这两个
工种的工资单是单独做的，不在
电缆厂提供的工资发放名单上。
这一事实再次排除了庞华从事非
有毒有害工种的可能。

对此，检察官分析认为，庞华
的问题可能不是个案，同车间其
他工人退休如何处理？庞华告诉
检察官另有两名工友同他情况相
同，已被批准提前退休。为此，检
察机关到人社局了解情况，发现
其中一人情况确与庞华相同，但
已经被批准提前退休。

抗诉监督争取圆满结局

随着调查的深入，事实逐渐
清晰，庞华一直在电缆车间工作，
这个事实无可辩驳；而电缆车间
除了梳丝、电工两个工种，其他均
是有毒有害工种；为区别开来，梳
丝、电工工人的工资单是另做的，
与庞华在同一张工资发放名单上
的已被批准提前退休，显而易见
庞华从事的就是有毒有害工种。
虽然工资审批表没有逐年列明工
种，但这是行政管理改革引发的；
如果庞华工种发生过变化，肯定
会另做新的审批表或者标明。检
察机关经过证据梳理认定，庞华
从事有毒有害工种已满 8 年。鉴于
此，2019 年 12 月，检察机关向法
院提出抗诉。

江 苏 省 高 级 法 院 再 审 过 程
中，人社局主动认领了职责，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为庞华补办了提
前退休手续，并补发了退休待遇。

找回特殊岗位上的8年工龄
检察机关依法抗诉维护特殊工种人员合法权益

本报南昌1月 12日电（通讯员刘荣松） 近日，江西省吉安市检察
院依法对“行李箱藏尸”案被告人谢磊以涉嫌抢劫罪、盗窃罪向吉安市
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谢磊享有的诉讼权利，
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依法告知了被害人近亲属享
有的诉讼权利，听取了被害人近亲属的意见。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江西检察机关对谢磊
涉嫌抢劫、盗窃案提起公诉

检察官到案发现场查看情况

□刘亭亭

1 月 12 日，“中消协评肯德基盲盒”的话题登
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名。

近日，肯德基与盲盒销售商泡泡玛特联合推出
的“DIMOO 联名款盲盒套餐”，引发消费者抢购及
社会广泛关注。据中消协介绍，按照这款盲盒套餐
的销售规则，要想集齐整套玩偶，至少需要购买 6
份套餐，而其中稀有隐藏款出现概率是 1∶72。为
此，有消费者不惜一次性斥资 10494 元购买 106 份
套餐；还有消费者为“求娃”而购买“代吃”服
务，雇人代买代吃套餐而获得盲盒，甚至不排除将
吃不完的食物直接丢弃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官网）。

买套餐送盲盒，这波营销着实吸引了一批“求
娃”心切的消费者。但一掷万元买百份套餐背后暴
露出的问题确有不少，值得深思。

首先，限量款盲盒产生的“饥饿效应”确实容
易引导过度消费，增加浪费粮食等不良行为产生的
可能性，中消协的提醒切中要害。

有人也许会说，东西吃不完可以分给别人吃，
未必一定要扔掉浪费呀？这种说法或许有一定道
理，但另一种现象却不容忽视：敏锐的“中间商”
早 已 嗅 到 暴 利 的 “ 气 味 ”， 盲 盒 倒 卖 、 为 求 一

“娃”雇人代买代吃等“次生市场”迅速出现并不
断扩大。“羊毛出在羊身上”，归根结底，这种无序
竞争和牟取暴利的代价最终还是消费者来埋单。

品牌联名是常见的营销方式，正当的营销也是
受法律保护的。回归事件本身，虽然商家的策略聪
明而有趣，但细想之下，这种设计并不“本分”，
其合法性、正当性似也存在一定缺陷。

盲盒作为食品套餐的附属品或赠品的形式存
在，不仅是整套商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这款
爆火产品的重要促销点。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0 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
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
面。如上所言，作为同一款产品的不同组成部分，
不管是食品还是赠品，商家都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
则进行告知，否则就有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嫌疑。
目前来看，“稀有隐藏款出现概率是 1∶72”这一信
息是中消协经调查得知，并不是商家主动提供。不
得不说这种促销“套路”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
本精神并不相吻合。

背离产品本身的营销犹如“泡沫”，遇风便破。从商家的长远利
益来看，他们也应将更多的“聪明才智”聚焦于产品本身，集中在提
升质量、保证安全、降低价格或提升服务品质的“主业”上来，才能
打造出真正的“爆款”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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